
《职业介绍—求职登记》事项办事指南

1.政策依据：
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就业促进法》第三十五条

2.对象范围：具有求职意愿的各类劳动者

3.办理条件：

到全市公共人力资源服务机构办理求职登记

4.办理材料：

求职者办理求职登记时，应具有以下要件：

（1）本人身份证原件或复印件

（2）失业人员持《就业创业证》

（3）职业资格证书或职称证书复印件

5.办理流程：

符合办理条件的各类求职者携材料到市、县区公共就业服务

机构办理

6.办理流程图：

附后

7.办理时限：即时办结

8.办理地点（方式）：

抚顺市新抚区东十路三号市本级人力资源市场

9.办理结果告知方式：现场告知

10.公开渠道：

（1）市人社局官网

（2）市就业和人才服务中心官网



11. 咨询电话：024-52626540


